
 

《2012 年商品說明(不良營商手法) (修訂) 條例》)實施下營商仍然不良？ 

 

背景： 

《2012 年商品說明(不良營商手法) (修訂) 條例》(《修訂條例》)已於 2013 年 7 

月 19 日實施，任何應用於貨品或服務的虛假商品說明、誤導性遺漏、具威嚇性的營

業行為、餌誘式廣告宣傳、先誘後轉銷售行為及不當地接受付款等不良營商手法，都

可能觸犯條例。但在條例實施後海關的執法行動中仍發現有不少商家涉嫌抵觸新修訂

的條例。例如，有報導指出不少中醫診所宣稱其針灸治療可針對頸部及腰膝關節長期

痛症，而且「一次見效」，但專業中醫指出治療長期痛症要一次見效，幾乎無可能。

又例如，某電子產品公司連續 2 星期宣傳以優惠價格出售某型號智能手機，但未提及

優惠產品數量及優惠期。原來，該公司只有 5 部該型號的智能手機以優惠價出售，而

且在宣傳推出後半小時內已經售罄。該公司在一段時間內廣泛宣傳某種優惠，而實際

上只有極少數消費者能獲得優惠。上述例子中，商家很可能已經觸犯《修訂條例》，

凡觸犯條例者，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罰款 50 萬元及監禁五年。 

 

問題： 

1. 自《修訂條例》實施至今，有關部門（包括海關、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通訊

辦)及消費者委員會）共接獲多少宗有關投訴，分別屬於那些類別？ 

 

2. 有關執法部門至今共就多少宗涉嫌違反《修訂條例》的個案提出檢控，分別屬

於那些類別？共就多少宗涉嫌違反《修訂條例》的個案接受商戶作出停止不良

營商手法的承諾書並決定不提出檢控，分別屬於那些類別？  

 

3. 有報導指出 2013 年海關接獲逾 2300 宗涉及《商品說明條例》的投訴，較 2012

年不足 600 宗高出約 3 倍；現時市面上仍存在大量涉嫌違反《修訂條例》的廣

告宣傳，原因為何，是否執法力度不足？ 

 

4. 有關執法部門是否有計劃加強打擊違反《修訂條例》的廣告宣傳，以保障消費

者權益，如有，詳情如何？如沒有，原因為何？以及 

 

5. 有關部門是否考慮進一步修訂《商品說明條例》（第 362 章），更有效地保障消

費者的權益，如有，詳情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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